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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因信而得的义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研读新约圣经的书

卷，继续看罗马书第三和第四章。 
 

因为耶稣代替我们，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因此神宣称祂的公义临到我们身上。当

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祂仍然是公义的，所以，因着神对罪作了公义的审判，罪在

灵里死亡的刑罚，已经得到满足了。现在神称我为义，神也是公义的。在这公义审

判的基础上，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在我应当死的位置上受死了。由于神是公义

的，祂必须审判不敬虔的人。这就是整个福音里所说的真理。 

  

现在神已经称我为义；因为我相信透过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这个从耶稣而来的

救赎，使得神宣告我在祂的面前为义。因此，我的罪都已经过去，我的罪已经得到

了宽恕。而且，当祂宣称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的时候，神仍然是公义的。 

 

罗马书第三章 27 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 

 

你看，对我自己所做的一切善事，我都不能夸口。我过去所有的献祭，我克服所有

困难。即使像在希腊神话中，用剑去砍下那看守的多头的恶龙，以得到的七个金苹

果，都不能使我得救。 

 

夸口是无用的，因为我被称为义是藉着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而如果我能有任何

夸口的事，那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如同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

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能夸口的都是耶稣已经为我作成的，而不是我为

祂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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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指出神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耶稣的十架，除了这十架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

夸口的。现在，如果我每天花两个小时来刻苦祷告，如果我一天花四个小时来研读

神的话语，三个小时在海滩上向人作见証，然后我就在站在神的面前说：「我真感

谢主为我付出的恩慈，而我也很开心自己一天花三个小时在海滩为耶稣作见証，四

个小时读圣经，这对我是如此的宝贵，哦，我还花了两个小时祷告。天啊！你知道

的，我不愿意放弃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这其实是在吹嘘夸口你自己所做的事。

每个人都会说：「哇！他真是一个敬虔公义的人，不是吗？」错了。我是一个罪

人，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罪人。如果不是有神的恩典，我就应当要受到神的审判。

但是神是如此爱我，甚至在我还是个罪人的时候，神就差派祂的独生子，这位也爱

我的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我的罪，并且为我的罪付上代价，代替我承受死亡的刑

罚，使我现在得到赦免，公义，被称为义，可以与神有相交。现在我只需要相信耶

稣为了我的好处，而将自己牺牲献上的工作，就可以了。 
 

因此，我不能为自己所做的善工或是自己的良善而夸口。当你来到天堂的时候，那

里没有一个聚会让我们聚在一起，彼此互相夸耀自己在地上为了神做了什么美好工

作。然而，当我们都在天上的时候，仍然是有无比荣耀的事发生，「主替我舍身，

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雪白净。」在永世中，我们将藉着耶稣基督

在神的恩典中喜乐，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与神亲近，相交。那么我自己还有什么可

以夸口的呢？『没有可夸的了』。 
 

罗马书第三章 27 节说：『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不！如果我可以靠着行为被称为义，那么吹嘘自夸将是很时尚的事。但是绝对

不是如此，我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27 节说：『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在神所赐给我的，用信靠耶稣的方法来得救这件事上，我能怎样夸口呢？ 
 

罗马书三章 28 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这就是结论。 

 

罗马书第三章 29 到 31 节说： 

3:29 难道 神只作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 神吗？是的，也作外邦

人的 神。 

3:30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

义。 

3:31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更是坚固了神给予律法的目的。它促使我去接受神所为我预备

的事。律法向我显明出来，我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正直地站在神的面前，因此我

是坚固了神所赐下的律法。神宣告这律法不能使我称义，也不能使我变得公义；这



罗马书 3:27-4:17 3

律法只是使我进到对自己绝望的地步，这样我就会接受神为我预备的计划，就是对

耶稣基督的信靠。 
 

好，我们进入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1 和 2 节说： 

4:1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甚么呢？ 

4:2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 神面前并无可夸。 

 

如果亚伯拉罕是靠着他自己的行为称义，那么他就可以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吹嘘自夸

了。亚伯拉罕可以说：「嗯，我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幼发拉底河，我离开我的家

庭，往远方去了。我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往那里去，只是等候神向我显

示。而且我也愿意将我的儿子献上为祭物。」如果人可以靠着行为得救，那么亚伯

拉罕当然可以夸口，但是在神里面，他不能夸口，他不能爲自己所做的事夸口。 

 

罗马书第四章 3 节说：『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

义。」』 
 

什么？靠着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神就算为他的义了。 
 

第 4 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但是神绝对不会亏欠你；神绝对不会欠你什么东西。我总是觉得自己亏欠神，但是

神绝对不会亏欠我。现在，如果藉着行为就可以得到公义，那么，只要我去做这些

工作，神就会欠下应该给我的救恩。如果藉着行为是有用的话，那么我付出的行为

就会得到代价；神就应当对我所行的，特别的努力，要付给我代价；就是那些我所

做的善事，我的牺牲奉献和我的委身，神都要赏还给我。 

 

但是，行为是没有用处的，要得救必须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这就是透过恩典，

是神将祂的恩典赐给我。 

 

罗马书第四章 5 节说：『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 神，他的信就算为

义。』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你看，它向我开启了一扇门，它使门向我打开了！我能够随时

来亲近神，并且得到神对我的祝福，虽然我的灵性是全然地软弱和失败。因为神对

我的赐福是基于祂的恩典，而不是在于我自己在灵性的信实有多少。神不会对我

说：「查克，你这个礼拜做得好，你必须要有信心，在高速公路上也不可以对任何

人大声吼叫，这样你这周就有特别的奖励。」不！，不是这样！神不会这样说。你

知道吗？有时候，神在我生命里最大的祝福，都是随着我那最大的失败而来的。因

为我知道，我只要完全地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恩典里。我知道我不能靠自己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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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来得到，我知道自己是完全地破碎，而许多时候我也经历到，在我最大的失败

之后，我得到了在我生命中，神所赐给我最大的祝福。 
 

我们不可以把神当作是圣诞老人。圣诞老人会从他的大袋子里给乖孩子各式和样的

玩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坏孩子，那么，你就会得到棍子要被责打！。圣诞老人会

写下一张清单，再检查两次，找出谁是最乖和最顽皮的孩子。乖孩子会得到奖励，

而坏孩子则什么都得不到。假如我以这种概念去思想神，那么，我就以为神会为了

我的好行为和信心和努力，来祝福我；用我做的各样事情，来奖励我。不对！不是

这样！神的祝福临到我身上，是因为神那丰盛的恩典，这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

使我们得到祝福的方式。 
  

神的门从来没有關起来，我总是可以藉着神临到我身上的恩典，当我相信这个恩

典，我就可以来亲近神。对神而言，靠我自己的行为是不行的，但是藉着对神的相

信，神使不敬虔的人得以称义，信实的神要算我们是义的。因为我完全相信耶稣基

督的牺牲和献祭，祂承担了我一切的罪，并且代替我受死，因此神要算我为义。我

完全相信这件事。神将那些相信这事的人，都称为义。因此，神会看着我说：「你

是一个公义的人。」是的，我就如此接受。而且我认识自己的软弱，我知道我的失

败，这也是我必须倚靠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不敢靠着自己就在神面前站立的原因。 

 

好，我们继续看罗马书四章第 6 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在诗篇第３２篇，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

四章第 7 节引用他这句话。 

 

『有福』这个字的意思是：「哦，他们是何等快乐」，他们的罪过都被赦免了，他

们的罪都被遮盖了。 

 

如果你去查看诗篇这首诗，你会发现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大卫说到当他试着要隐藏

他自己的罪的时候，神的手是何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

旱。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乾。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沈

重；直到他最后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神就立刻赦免他的罪恶。大

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然后大卫甚至接着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罗马书四章第 8 节继续引用这句话。 

 

这是说，在神那里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相信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站立在

这个位置上，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因为我对耶稣的信靠，神不会将我算为有罪。除

非在圣经里是这样说出来，我自己是不敢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这似乎

是太过冒昧放肆，我实在不敢这么决断地说这种话；但是这是圣经里的宣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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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能向你宣告圣经所说的事。而我自己是何等地快乐有福，因为我对耶稣基督

的信靠，神就算我是义，而且不算我为有罪了。 
 

神算我是义的，这是快乐有福的事。 

 

罗马书第四章 9 和 10 节说： 

4:9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

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4:10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

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当你去查考圣经，神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在亚伯拉罕受

割礼之前的事。因此，这福是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你对神的相信和信靠，所

以神不算你是有罪的。这不是来自什么外在的仪式或割礼，因为亚伯拉罕甚至在受

割礼之前，就被算为义了。 

 

第 11 节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

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因此，神的义也临到那些没有受割礼，却相信神的人，以及受割礼者的父，亚伯拉

罕。他也是那些没有受割礼，却相信神的人，他们的父。 

 

罗马书四章 12 和 13 节说：『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

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

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你看，在神赐下律法的四百年前，神已经将这个应许给了亚伯拉罕。因此，被称义

不是从行律法而来；也不是从受割礼的仪式而来，这是犹太人确信的两件事。但是

神在赐下律法之前，已经先算亚伯拉罕为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告诉他的儿子

们，要行割礼之前就算为义；这是为了要使神的救恩，神的称义可以在各个种族，

所有的人们身上都适用。 
 

如果只有属乎律法的人，才能称为神的后嗣，那么， 

 

罗马书四章第 14 和 15 节说： 

4:14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4:15 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只有在律法是存在的时候，你才能够违犯律法；如果没有律法了，那么你怎么能够

违犯律法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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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

裔；』 
 

你看，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称义在决断上不可能是在于我的方面，或是我的工作，

我的努力，我的信实等等的事。如果称义的决断权是在于个人，那么每天都不再有

确定性。我永远不会真的知道自己是否得救。你看，如果称义是靠着我的工作，我

可能今天是得救了，但是在明天我搞砸了，我的救恩又没了。为了要使它确实肯

定，神必须要使这称义是建立于神的恩典和信实之上。 

 

罗马书四章第 16 和 17 节说： 

4:16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4:17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 

 

亚伯拉罕不只是犹太人的父。 

 

罗马书四章第 17 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 

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 

     

神是在永恒当中，祂所说的那些还没有在我们生活的时间范畴里出现的事，其实已

经存在了。为了不使你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混淆，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三章十五节说：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现在我们所谈论的是永恒的事，

在永恒那里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在永恒里现在已经存在，那将要来的也已经存在

了；今日是明天的事，而昨日的事是今天的事。 

 

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讯息分享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

听今日灵粮节目，一起领受圣经的真理。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赐福给你，愿主用祂的能力和爱来保守你，使你能够在这一个

星期里成为神的器皿，将祂的爱分享给别人，使你能够因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

成为人们的祝福；也因为与主同行，而充满能力和福份。 


